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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E6_B3_A8_c47_80417.htm 三、综合题（共4题；共40分，其

中第（一）10分，第（二）10分，第（三）12分，第（四

）18分。有计算的，要求列出算式、计算步骤。需按公式计

算的，应列出公式。） （一）出版社欲出版一本《中国财经

报告》，于1996年与乙杂志社联系，找到杂志社叶某，由叶

某以杂志社的名义向出版社发出“许可使用函”，同意出版

社使用杂志社已发行各期杂志中的文字与资料。 1996年11月

出版社将杂志社已刊登过的30余篇文章，共涉及作者25人，

汇集成书，出版《中国财经报告》，随后出版社向杂志社汇

去稿酬，但始终未与各篇文章的作者联系。未经原作者许可

，并且《中国财经报告》一书中对原文章有所修改，并有错

误和遗漏现象。为此某杂志社与上述25位作者共同向法院提

起诉讼，要求停止发行《中国财经报告》一书，赔偿损失并

赔礼道歉。 问：1.某杂志社与25位作者分别享有哪些权利？

2.叶某以杂志社名义出具的“许可使用函”是否有效？ 3.出版

社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行为？如果是，侵犯了谁的权利？ 答

案：（1）杂志社作为编辑作品的编辑人，对其编辑的杂志享

有著作权和版式设计权；但其 行使著作权时，不得侵犯原作

者的著作权。编辑作品中可以单独使用作品的作者享有完整

的著作权。 （2）杂志社无权决定可单独使用作品的出版事

宜，叶某出具的“许可使用函”，即使可视为杂志社的许可

，也构成对原作者的侵权行为。 （3）出版社的行为构成对25

位作者的出版权、修改权的侵害，应停止侵害，赔礼道歉，



赔偿损失。 （二）国有商业企业1998年度发生如下经济业务

：商品销售收入2000万元，财产转让收入5万元，1998年7月1

日兑付到期国债利息收入10万元，营业外收入20万元。全年

产品成本1185万元；按税法规定缴纳增值税160万元，城市维

护建设税10.5万元，教育费附加4.5万元；销售费用300万元；

管理费用150万元，其中工会经费3万元，职工教育经费2.25万

元，职工福利费21万元；财务费用100万元（其中金融机构利

息70万元，向其他企业拆借资金200万元，支付借款利息30万

元，银行贷款年利率为7%）。营业外支出30万元，其中缴纳

税收滞纳金1万元。全年发放职工工资及各类奖金150万元，

税务部门核定的计税工资总额120万元。企业所得税税率

为33%. 要求：根据以上条件，计算该企业1998年应纳税所得

额和应纳所得税税额。 答案：（1）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

收入 营业 财产转 国债利 营业外 = 总额 收入 让收入 息收入 

收入 =2000 5 10 20=2035（万元） 成本费用税金和损失=销售

成本 经营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销售税金及附加 营业外支

出 =1185 300 150 100 10.5 4.5 30=1780（万元） 利润总额=收入

总额成本费用税金和损失=2035-1780=255（万元） 计算纳税

调整增加额： ① 允许扣除的工资支出为120万元，超过计税

工资标准应调整增加应纳税所得额的工资为150-120=30（万

元） ②允许扣除的工会经费为120×2%=2.4（万元），超过标

准提取应调整增加应纳税所得额的工会经费为3-2.4=0.6（万

元） ③允许扣除的职工教育经费为120万元×l.5%=1.8（万元

） 超过标准提取应调整增加应纳税所得额的职工教育经费

为2.25-1.8=0.45（万元） ④允许扣除的职工福利费为120

×14%=16.8（万元），超过标准提取应调整增加应纳税所得



额的职工福利费为21-16.8=4.2（万元） ⑤允许扣除的利息支

出为70 200×7%=84（万元），超过标准支付应调整增加应纳

税所得额的利息支出为100-84=16（万元） ⑥营业外支出中列

支的税收滞纳金1万元，按规定不许税前扣除，因此，应调增

应纳税所得额1万元。 纳税调整增加=30 0.6 0.45 4.2 16 1=52.25

（万元） 计算纳税调整减少额： 按照税法规定，国债利息收

入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，因此纳税调整减少总额为国债利息

收入10万元。 应纳税所得额=利润总额 纳税调整增加额-纳税

调整减少额=255 52.25-10=297.25（万元） （2）计算该企业应

纳所得税额 企业应纳所得税额=应纳税所得额X税率=297.25

×33％=98.09（万元） （三）（1）1996年2月，中国的三家公

司和美国的两家公司，开始在中国沿海某市筹划设立一渔业

发展股份有限公司。这五家公司作为发起人，拟采用募集设

立方式筹建公司，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8000万元人民币，其

中五位发起人共认购4000万元，其余部分向社会募集。1998

年3月5日该公司的全部股款已募足，并经某法定资产评估机

构验资，出具了验资报告。3月22日，创立大会召开，其与会

认股人数810人，占全部认股人数的61%，他们所认购的股份

总数合计为3920万股。在创立大会召开过程中，考虑到近期

沿海水域污染严重，有480名认股人同意不再设立渔业发展有

限公司。鉴于有超过出席创立大会人数的过半数的代表表示

不愿再继续设立公司，创立大会遂作出了不设立公司的决议

，但作为发起人的美国两家公司提出 异议。 （2）如果该股

份有限公司符合上市条件，经依法批准，在证券交易所上市

交易。1998年10月，经中国证监会查实，该公司在股票发行

期间及上市之后，存在以下主要违法违规行为： ①在股票发



行上市申报材料中，将1997年度的实际亏损，虚报为盈利； 

②该公司上市后，在1998年中期报告中，将上半年的亏损，

披露为盈利； ③公司由于在禁渔期，禁渔区非法从事捕捞作

业，被有关主管部门给予处罚，此事未予披露； ④挪用募集

资金，投入股市，以多个个人股票帐户名义买卖股票。 根据

上述事实，回答以下问题： （1）该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条

件，设立方式是否合法？为什么？ （2）该股份有限公司股

票发行及上市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具体应界定为何种违法行为

？对该上市公司可采取什么措施处理？ 答案：（1）该股份

有限公司的设立基本符合法定条件。发起人过半数是中国公

司，发起人5人以上，注册资本超过法定最低限额。但由于创

立大会的召开不符合法律规定，致使创立大会的决议无效，

从而影响到公司章程的通过。创立大会召开的违法之处有：

与会认股人数所认购的股份数额未达到股份总额的1/2.该股份

有限公司的设立方式合法。法律规定，采取募集方式设立的

，发起人必须认购股本总额的35%以上，该公司的5位发起人

认购了股本总额的50%. （2）该股份有限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

应分别界定为：①在股票发行上市申报材料中，将亏损虚报

为盈利的行为，属于编造虚假利润，骗取上市资格的行为；

②上市后，继续将亏损披露为盈利的行为，属制造虚假信息

，欺骗股东的行为；③对主管部门给予处罚的事件不予披露

的做法，属于未履行重大事件披露义务的行为；④挪用募集

资金，以多个股票帐户买卖股票的做法，属于内幕交易及操

纵市场的行为。对上述违法行为，应当依法对该公司及公司

的主要负责人，以及为该公司股票发行上市中提供中介服务

的机构及主要责任人员，作出没收违法所得，罚款及永久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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